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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台灣社會性別角色與住房、土地權利 

台灣反迫遷連線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 

前言 

1. 本報告自居住權之消極保障面出發，探討居住相關議題中的女性處境。藉由三次

的焦點座談以及兩場邀請專家與談的公開活動，收集當事人、組織者、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的經歷及看法。我們整體的結論是， 

 儘管開發與拆遷相關的法規政策並沒有對女性的直接歧視，然而實際執

行時，會因為傳統觀念、以及既有不平等狀態的影響，容易間接讓女性

處在特別不利的處境。 

 政府對居住權易受傷害相關群體（例如遊民、無產權者）挹注的資源不

足，政策亦不夠完備，在整個群體都缺乏保障的情況下，其中的性別議

題似乎成為無法被看見的次要議題，使得女性處境更為弱勢。 

 

台灣的迫遷概況 

2. 台灣在 2009 年簽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並通過施行法。「適當住房權」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已明確規範，是台灣人人都應擁有的權利。2017 年 1 月《住宅法》修訂，亦

將居住權之定義明訂為應參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及相關解釋。然而，長期以來台灣的強拆迫遷事件持續發生，政府

甚至數次否認非正規住居居民亦受居住權保障。 

 

3. 在台灣的城市發展過程，土地開發的「利潤」長期以來優先於「居住」的存在，

無論是政策或法令制度，皆嚴重欠缺「居住權」觀點，因此無論開發案是由政府

或私人發動，迫遷情形皆層出不窮。同時，受迫遷者的生計、地方紋理、社區生



活網絡，乃至環境歷史，常在房產經濟至上的規劃脈絡下，被粗糙對待。 

 

4. 台灣的開發制度，仍有著威權遺緒，以「公共利益」與「專業」為名，實際上專

斷獨行，未曾將安全而有尊嚴地維持居住，視為一基本權利。看似受財產權保障

的居民，實際上也飽受迫遷之苦。尤其是小地主、自耕農，往往因為持有的房產

價值不高，在土地開發中被迫領補償金走人。 

 

5. 而台灣的無產權者，遭遇土地清理更是求助無門。無產權者的身分包括租戶、居

無定所者或非正規住居的住戶等，在現行法令下，他們未被正視為利害關係人。

同時，部分無產權者的社會經濟狀況相對弱勢，如身心障礙者、年老與經濟弱勢

者，他們也難以獲得安全、和平而有尊嚴的居住權利，甚至在租屋的過程飽受社

會歧視。 

 

6. 綜觀台灣的土地開發與清理制度，共通問題包括：公益性必要性模糊且不符比例

原則、利害關係人認定狹隘、民眾參與嚴重不足、欠缺完全補償與安置措施。而

儘管法規文字中沒有直接歧視女性，實際執行時卻很可能對女性造成特別不利

的影響，於以下報告詳述。 

 

財產繼承與其延伸問題 

7. 雖然民法早在 1930 年已修正為男女皆有平等繼承權，但是在傳統男尊女卑觀念

下，繼承不動產者仍以男性居多。 

 

8. 財產繼承的議題亦影響到特殊群體，例如性少數，若女同志伴侶兩方都沒有繼承

家產，相較於都有繼承家產的男同志，女同志經濟生活更為艱困。又例如原住民，

長期原漢通婚的情形下，家產落入漢人男性手中，造成部分原住民母系社會的瓦

解。 

 

9. 由於財產繼承實質上不平等，常見的情況是，儘管土地屬於男性，然而男性可能

每天出外工作或甚至不住在當地，女性才是在土地上生活與經營的人。當遭遇開



發時，女性受到的衝擊巨大，以致於女性常活躍於相關抗爭來阻擋開發，但實際

上，沒有產權的女性在法律上不被視為利害關係人。政府及法院在拆遷中的利害

關係人認定狹隘，只承認有產權人，在現今仍存在不平等繼承的情況下，間接影

響到女性意見表達以及法律救濟等等權利。 

 

10. 依目前法規，拆遷補償只以財產權價值來計算，但是土地上面的實際經營者很可

能是女性，其遭受的衝擊卻不被計算在補償內。 

 

女性貧窮化 

11. 在住宅補貼，無論是租金補貼或是房貸利息補貼，過半數的申請戶都是女性。或

許反映出女性沒有穩定資產，需要接受國家補助，並且因為有照顧家戶的責任，

使女性願意接受補貼。 

 

12. 女性因為母職的關係，跟男性相比容易出現帶著小孩子的貧困狀況，另外平均餘

命長，因此高齡婦女貧窮化比例高。 

 

女性的居住自由、尊嚴及隱私 

13. 儘管法律早已修正相關規定，然而傳統觀念仍然普遍認為女性結婚後必須住進

夫家。如果女性未結婚，大多會留在原生家庭擔任照顧者，因此也難有獨立的空

間、財產。並且，在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這些留在原生家庭擔任照顧者的女

性，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有辦法獲得受照顧長者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認可。 

 

14. 女性移工的工作場所，例如雇主家戶、醫院等等，並沒有居住隱私保護，可能遭

遇性暴力威脅，而目前政府提供之適當的女性移工庇護所仍相當缺乏。 

 

迫遷造成的家庭、鄰里關係衝擊 

15. 女性在家庭中常扮演照顧家庭的腳色，因此當迫遷，或相關訴訟發生時，如果家

庭因而崩解或關係受到衝擊，往往女性也會感受比較大的壓力。 

 



16. 女性可能因為固有的歧視或沒有經濟能力，遇到迫遷時只能依附家族的意見。 

 

17. 遠親不如近鄰，鄰居間的照顧，比其他親戚的照顧更直接、更重要。地緣性的照

顧關係，雖然有韌性，但其實很脆弱，一搬遷就被打破了。相比女性，男性更容

易認識到其他人來互相照顧，例如工作認識的人。 

 

迫遷對年老女性的衝擊 

18. 在我們的訪談中發現，老年女性每天待在家裏面，相比男性長輩有自己的人際網

絡，年長女性對空間的依賴可能更強。除此之外，老年女性依賴家族照顧，若家

族因迫遷而崩解，可能面臨無處可依的情況。 

 

19. 在我們的訪談中，亦有案例顯示，相比同一案中其他居民，對於年老不識字的非

正規住居獨居女性，政府或開發單位容易用更消極、違反人權的方式處理。 

 

迫遷伴隨著暴力 

20. 迫遷經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且因土地開發利益龐大，常伴隨著各種暴力或心

理威脅，例如黑道恐嚇、無故火災、房屋遭蓄意破壞、甚至警察夾帶公權力行使

暴力。家族內的暴力亦屢見不鮮，我們亦有收集到女性因為家族意見不同而遭受

家族內肢體暴力的案例。 

 

21. 若對抗迫遷的抗爭過程需要露宿街頭等抗爭形式，或甚至遭到迫遷後真的得要

流落街頭，作為女性會有人身安全的考量，不太敢在街上睡覺。 

 

 

組織抗爭過程中的性別議題 

22. 為了因應迫遷，受迫遷社區可能會開始組成自救會等組織。我們從訪談中觀察到，

相對於男性，女性經常接下或被分配到文書處理、製作傳單、聯繫事項等庶務工

作。 

 



23. 由於傳統家庭的財產權常掌握在男性手上，因此在抗爭過程中談到土地、住房的

分配保留、或抗爭策略時，男性容易擁有較大發言權。若男性掌握了自救會的主

導權，女性要取得發言權的門檻較高，例如發言很可能會被打斷。相比在一個女

性為主的自救會中，男性取得發言權的門檻較低。 

 

24. 女性移工或外配在自救會中完全沒有發言權，不被視為是抗爭共同體中的一份

子。並且，在當地會跟女性外配結成伴侶的男性通常經濟也較弱勢，也比較沒有

發言權。 

 

25. 除了自救會的工作，女性也要負擔平常的家務工作。當女性無法同時負擔家務和

自救會，必須放棄其中一邊，可能會受到家庭或自救會其他男性的不理解。 

 

26. 在迫遷事件所面臨的男性，常認為女性當事人是好處理、乎弄的對象。在訪談中

有提到的腳色包括：官員、建商、鄰居、律師、組織者。尤其官員、建商、律師

及其他司法人員，這些握有權力與專業的腳色經常是男性，使女性在抗爭、權利

救濟過程中面對更艱難的情況。另外，除了迫遷事件的對手，就算是協力的人也

可能有歧視女性的傾向。 

 

27. 社會普遍對男性女性有著不同的期待，例如認為女性不須強硬抗爭，該妥協時就

應妥協，而對男性比較不會預設這種期待。 

 

遊民 

28. 台灣的遊民政策長期以來存在不分性別的政策缺失，女性在其中更是易受傷害。 

 

29. 根據 2016 年「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女性街友開始流浪的主要原因中，

因「主要照顧者死亡，無其他親屬可接濟照顧」、「遭遇家暴」及 「喪失原福

利身分資格，以致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的比例比整體遊民調查結果為高。女性遊

民遭遇性騷擾、被人毆打的比率亦大於整體。 

 



30. 女性街友面臨這麼多的艱困和風險，卻缺乏相對應的資源和服務。2016 年「台

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中，針對曾住過收容安置機構的女性遊民，詢問是否願

意再住進遊民安置機構，不願再住進的比例遠高於整體遊民。原因中「不喜歡團

體生活」以及「缺乏個人隱私空間」略高過整體。其它回答包括希望政府提供專

為女性遊民居住的收容機構等，顯現女性遊民對現有安置機構較不滿意，並有更

高的個人隱私空間的需求。然而，目前全台灣只有一家女性收容安置機構，位於

台中。 

 

31. 依低估的官方統計，2016 年台灣的遊民列冊人數共 2556 人，其中女性 289 人。

女性街友的人數長期以來被低估，因為她們晚上傾向找附近的網咖等地方暫住，

但官方就也在這段時間去數公園的街友數量。此外，整體的街友數量亦長期被低

估，中央政府也因街友人數少，而對相關政策推進採取消極態度。 

 

建議的結論性意見 

32. 迫遷是對各方面人權的嚴重侵害，然而與迫遷相關的數據長期以來付之闕如，各

界皆難以獲知台灣整體的迫遷情形。根據 2017 年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後審查

委員對我國政府的結論性建議第 37 點，政府的住房與土地體制應轉換方向，第

一步是更為精確的資料庫。民間團體建議，政府應依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所發布的

適足住房權人權指標進行資料庫建置，並將各禁止歧視的屬性資料分類列出，包

含性別方面的歧視。 

 

33. 儘管開發與拆遷相關的法規政策並沒有對女性的直接歧視，然而實際執行時，會

因為傳統觀念、以及既有不平等狀態的影響，容易間接讓女性處在特別不利的處

境。依據 2017 年兩公約審查結論性建議第 39 點，所有形式的迫遷都應暫時中

止，直到迫遷安置及重建法制定為止。當迫遷發生時，依據經社文公約之第 7 號

一般性意見第 10 點，政府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保證不出現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 

 



34. 政府目前的土地開發及清理相關法規政策、財產權至上的思維、對迫遷的漠視與

否認，正持續侵害無產權者的人權，而女性正是容易落入無產權狀態的群體之一。 

民間團體建議，政府應： 

 盡快建立非正規住居相關的資料庫，以找出這些易受侵害的群體樣貌。 

 與居住權相關民間團體合作，制定尊重及保護非正規住居等無產權居民

居住權的政策法規。 

 

35. 政府應依 2017 年兩公約審查結論性建議第 43 點，制定無家可歸者福利及人權

法，分配充足預算資源以保障無家可歸者之人權。現有的遊民政策和服務，大多

以男性街友為對象設計，安置機構也以男性為主。政府應發展多元的安置與服務

措施以回應街友的不同需求，例如針對性別提供不同的資源與服務，提供可以滿

足個人或家戶居住尊嚴與隱私的短期庇護所。同時，應該提供足夠、低廉、可及

性高的公共住宅，避免人們因為付不出房租而流落街頭。 


